
109年桃園市市長盃青少年鐵人三項錦標賽防疫應變計畫 

壹、風險評估： 

    本會為辦理此次賽事特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」   

    規定辦理，於公眾集會活動(含體育運動賽會)前進行風險評估，評估結果 

    及說明如下表： 

項 次 評 估 要 項 
評估結果 

說 明 
可 否 

一 能否事先掌握參加者資訊? Ｖ  

本會開放報名時，選手即於

網路上報名及填寫「健康聲

明書」，當日陪同家長及教練

亦須填寫。 

二 活動空間之通風換氣情況是否良好? Ｖ  
本活動係戶外運動，通風、

換氣良好。 

三 
活動參加者之間的距離是否可維持社交

距離? 
Ｖ  

本次賽事自游泳賽段起，採 5

人一組 Running Star方式出

發，選手站立以 1尺為間隔；

教練、家長、裁判、工作人員

除全程配戴口罩，大會運用

廣播系統要求保持社交距離

1公尺。 

四 
活動期間參加者為固定位置或不固定位

置? 
Ｖ  

活動期間選手位置按游、

騎、跑方式進行，位置為流

動無法固定；然完成賽事即

按大會要求配戴口罩、手部

消毒、保持社交距離；教

練、家長、裁判、工作人員

等依第三項評估內容要求辦

理。 

五 活動持續時間? Ｖ  

賽事活動時間蓋約三小時即

可結束，工作人員自報到、

復原、撤收，概約 8小時。 

六 
活動期間可否落實手部衛生及配戴口

罩? 
Ｖ  

大會當日所有工作人員皆賦

予要求選手、教練、家長

等，須全程配戴口罩之責，

並設置數處手部清潔、消毒

區。 



 

 

貳、應變計畫及處理原則： 

  一、場地賽前、後消毒： 

      本會於辦理活動前乙日場布及當日撤收後，對使用場地、設施進行噴灑 

      酒精消毒次。 

  二、人數控管： 

      國內青少年從事鐵人三項運動者寡，複以本會限定至多一二○人報名參 

      加，且多數為學校或一般民間社團組成鐵人三項隊伍，另限各隊至多教 

      練一人、家屬二人到場指導或觀賽，未開放一般民眾觀賽，工作人員亦 

      控制於八十人內，整場人數控於五百人內。 

  三、動線管制 

  (一)嚴格要求到場之選手、教練、家長、工作人員等務必配戴「口罩」，未

配 

      戴者不得進入活動區域。 

  (二)學校門口設置： 

    1.額溫體溫量測站(戴帽子者須脫帽)，體溫低於 37.5者方能進入手部清

潔 

      區實施清潔、消毒。 

      ※體溫超過 37.5(含)度者，安排至校門旁陰涼處，休息十分鐘後再次量 

        測體溫，若仍高於 37.5(含)度者，大會登錄其姓名、電話後，自行離 

        開就醫。 

    2.手部清潔區。 

    3.畫設間隔一公尺人員站立線。 

    4.選手、教練、家長手部清潔完畢後，大會收取「健康聲明書」，未帶者

移 

      至進校左側之鋼棚下填寫「健康聲明書」，填寫桌前後左右亦相隔一公

尺 

      ，一張桌子僅能一人使用，使用完畢工作人員對座位及筆即刻實施消毒 

      擦拭作業。  

  四、衛教宣導： 

      主持人於活動過程中，以廣播器材時時宣導請在場教練、家屬、工作人 

      員等須配戴口罩(選手開賽前、賽後亦配戴口罩)，工作人員負有協助勸 

      導之責；經過大會設於主會場(同終點區)、游泳區、轉換區旁、補給站 

      等「手部清潔站」，務必做手部清潔之動作。 

  五、選手轉換區、游泳埤塘區、自由車區、跑步區、終點區防疫作為： 



    ※選手自熱身起可取下口罩，然教練與家長全程配戴口罩於 1公尺旁觀

看。 

  (一)轉換區： 

      選手於自由車檢查完畢後，方能進入轉換區放置自由車及相關裝備，佇 

      車架相隔 1公尺，本區除裁判、工作人員、選手外不得進入。 

  (二)游泳埤塘區： 

    1.選手：跳水浮台後方畫設間隔一公尺選手站立待命區，選手就跳水浮台 

      位置亦相隔一公尺；本次賽事採五人一梯相隔十秒 Runing Star方式出 

      發。 

    2.教練、家長：不得站於選手使用動線，僅能站立於大會規劃相隔一公尺 

      觀看區。 

  (三)自由車區： 

      自由車競賽區使用學府路、112號市道，自由車長度逾一公尺以上，屬

安 

      全距離。 

  (四)跑步區： 

      跑步賽段於埤塘、崙坪國小、地景藝術公園、中華電信空地、學府路等 

      進行，除超越前方選手，選手鮮少並肩而跑；若遇並肩跑選手，大會工 

      作人員勸導間隔一公尺跑步。 

  (五)終點區： 

      選手通過終點後，即刻離開終點桁架下，並行進至學校草皮區緩身，若 

      無特殊狀況，教練、家長不得上前協助，選手間亦相隔一公尺緩身，緩 

      身完畢即配戴口罩。 

  六、一般事項： 

  (一)活動過程嚴禁有選手、教練、家長、工作人員間相互擊掌鼓勵、加油、 

      合照等動作。 

  (二)活動全程嚴禁有選手、教練、家長、工作人員間搭肩等動作。 

(三)賽事進行間教練、家長不得脫下口罩向選手吶喊加油。 

  (四)學校水龍頭處設置肥皂、洗手乳等。 

  (五)專人巡視手部清潔液、酒精是否足夠。 

  (六)活動過程中如有人身體不適，即刻向大會醫療站反映、尋求協助。 

  (七)賽事結束完成撤收等工作後，進行離場前消毒。 

  (八)本計畫隨我國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」措施增 

      修。 


